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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会1996年12月 17日第 51/210号决议所设的特设委员会

的报告 

  第六届会议（2002年 1月 28日至 2月 1日） 

  更正 

 附件六，附录，“第 1条” 

在对第 4款的提案之前加进： 

 第 1款 

  ! 以“依法或合法设立的设施或运输工具”取工“设施或运输工

具”。 

 


